附件1
关于《四川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村工作指引》《四川省“星创天地”认定管理办法》的情况说明

根据政务公开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有关要求，现将《四川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村工作指引》《四川省“星创天地”认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、《管理办法》）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背景依据

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按照科技部《关于扎实推进科技帮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》（国科发农〔2021〕368号），科技部等7部门《关于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国科发农〔2020〕192号）、科技部《发展“星创天地”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农〔2016〕210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推进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扎实做好两项改革“后半篇”文章，探索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路径，并激发农业农村创新创业活力，指导和推动我省“星创天地”健康可持续发展，科技厅研究起草了《工作指引》和《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起草情况

为做好《工作指引》和《管理办法》起草工作，我们采取现场调研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调研，广泛听取农业科技园区、农业企业等对制定《工作指引》和《管理办法》的意见建议，在此基础上，征求了厅机关各处（室）意见建议，起草形成了《工作指引》和《管理办法》初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《工作指引》
包括指导思想、建设原则、建设目标、重点任务、申报条件、工作流程和保障措施共七个部分。

一是指导思想部分。明确制定依据、定义、重要性及目标。

二是建设原则部分。明确坚持需求导向、坚持示范引领、坚持分类施策、坚持合力推进等内容。

三是建设目标部分。明确遴选30个左右发展基础较好、特色产业明显、党组织活力强的行政村。到2025年，建成科技示范村50个等内容。

四是重点任务部分。明确科技支撑乡村产业振兴、科技赋能乡村人才振兴、科技引领乡村生态建设等内容。

五是申报条件部分。明确示范村“六有”示范作用要明显并应同时具备的具体条件等内容。
  六是工作流程部分。明确编制方案、申报推荐、批复同意、组织建设、评估验收等具体内容。

  七是保障措施部分。明确加强组织领导、加大支持力度、实施动态管理、营造良好氛围等内容。
（二）《管理办法》

包括六章，共十七条。
第一章总则，明确了制定依据、适用主体、管理方式等内容。

第二章职责分工，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、任务分工等。

第三章认定条件及程序，明确认定四川省“星创天地”应同时具备的条件要求。包括有明确的运营主体、有稳定的技术依托单位、有良好的创新创业服务条件等。
第四章建设与运行，明确集聚创业人才、技术集成示范、创业培育孵化、创业人才培训、创业融资服务等主要任务工作。

第五章考核管理，明确省级“星创天地”实行年度总结报告制度。科技厅对省级“星创天地”实行动态管理，定期开展绩效评估，周期为每三年一次等内容。

第六章附则。


